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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水系大漢溪治理計畫(由石門水庫後池堰起至三峽河匯流口

止)(第一次修正)(初稿)」及「淡水河水系大漢溪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

地範圍線圖(第一次修正)(初稿)」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修正版) 
 

壹、時間：104年 5月 19日上午 10時 30分 

貳、地點：桃園市大溪多目標體育館及文化會館演藝廳 

參、主持人：曾副局長鈞敏                                 記錄：沈孟姸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出席人員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受委託單位簡報：(略) 

柒、與會單位意見： 

地方民眾 

一、 以往河道治理標榜截彎取直，而現在劃設之河川區域線卻更為彎曲，

導致私人土地多被劃入河川區域內。 

二、 由於河川區域線劃設較寬，導致許多土地因此被限制其開發等行為，

流量設計保護標準為 100 年或 200 年等是否合適，應加以考量民眾生

計問題。 

三、 武嶺橋至大溪橋左岸未施設堤防工程，請求中央加速推動執行。 

四、 私有土地位於板新自來水場集水區內，並已被河水淹沒，如何查詢是

否位於河川區域，另是否有相關救濟方式？ 

大嵙崁溪環境文教協會 

一、 建議提供區域線劃設相關現勘及會議記錄供民眾參考，讓民眾了解現

勘過程。 

二、 簡報第 18頁，有關後村堰是否廢除及石門水庫排砂工程對三峽河將帶

來很大的影響，是否再做評估？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一、 保護大漢溪水質水量的方式為設置污水下水道，並非堤防工程。 

二、 石門水庫原設計缺乏排砂設施，因地形、地質因素導致水庫庫容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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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減，現已增設防淤隧道及排砂設施改善。 

三、 建議說明會簡報方式可展示 Q50、Q100、Q200 淹水範圍圖，以利民

眾了解土地在各重現期距受災害的風險。 

孫大千立法委員辦公室 沈靜怡助理 

一、 河道內因沖刷或淹沒而影響到民眾的土地，是否有其他的配套措施？ 

李柏坊議員 

一、 針對淹沒區之土地，可否依法規提供相對的容積率給民眾？ 

二、 武嶺橋至大溪橋左岸河段為一衝擊點，沒有不施作堤防的道理，是否

用地範圍線劃設過於寬廣，應再評估。 

三、 大漢溪河床已經深刷，請考量是否還需加寬用地範圍? 

四、 大漢溪為一水質水量保護區，應施設堤防，使污水分流。 

徐玉樹議員 

一、 應從上游整治河道，另民眾土地被淹沒沒辦法使用，但仍要課稅，該

類土地是否可不納稅，或是容積轉移等。 

二、 治水成效、堤防興建皆相當重要，應比照二重疏洪道辦理；另石門水

庫清淤之土方，應填於大漢溪兩岸堤後。 

陳治文議員辦公室 伍坤全主任 

一、 堤防興建相當重要，請務必以民眾生命安全為考量進行施作評估。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一、 目前劃設的治理計畫線可能過寬，將影響到本局後續規劃施政。 

捌、結論： 

一、 感謝民眾及各方與會代表所提出之寶貴意見，有關本次治理計畫線及

用地範圍線劃設及治理工程佈設等原則問題，請水利規劃試驗所考量

地方的意見，並於水利署的審查會議中提出，俾與審查委員充分溝通。 

二、 有關河川區域內土地疑義、污水下水道設置及水庫清淤棄土地點等，

將另邀集各相關單位研討對策。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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